
新竹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第 6 條 2 項 3 款標準作業流程 

 

確定起掘墳墓中亡者姓名 

至戶政事務所 

查詢亡者除戶戶籍謄本 

至殯葬管理所 

由殯葬管理所向本市各戶

所傳真方式查詢(戶所回傳

資料後，由殯葬管理所轉宗

教禮儀科申請) 

至殯葬管理所申請塔位： 

 納骨堂申請書 

 起掘證明文件 

 亡者除戶戶籍謄本 

 申請人身分證、印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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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民政處宗教禮儀科 

申請比照新竹市民收費： 

 申請書 

 繼承系統表 

 直系血親戶籍謄本 

 查無戶籍資料證明 

市政府審核約 7個工作天 

審核通過： 

依新竹市殯葬管理自治條

例第 6條 2項 3款比照新

竹市民收費(持同意公文

申請塔位) 

審核未通過： 

依新竹市殯葬管理自治條

例第 6條 3項收費 

無法取得資料者 


